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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3-9 

圖13-10

編號十四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初級中等學校實施方案」

民國45年3月10日

檔 號：0 4 5 / 小壹 1 6 / 1 / 1 / 3 6

說  明 ：

本方案計分五大部分：甲、前言：說明當時台灣省國民教育就學率已高逾百分

之九十以上，而初級中學數量不足，致國校畢業生升學困難，入學考試競爭激

烈，惡性補習盛行，戕害兒童身心健康；教育部有鑑於此，乃訂定此一方案，

於45學年度實施。乙、目標：增辦初級中學，劃分初中學區，以容納志願升學

之畢業生；同時改進職業教育，獎勵私人興學，並寬籌教育經費，以期達成逐

年提高國校畢業生之升學率。丙、實施要點：就台灣省各縣現有之鄉鎮及各市

現有之區劃分為初級中學之學區，並依據「縣（市）辦初中，省辦高中」之原

則，逐年增加招生名額，以提昇國校畢業生之升學率。丁、實施注意事項：本

方案實施時，如志願升學者超過預定之百分比時，可在各學區初中增設夜班或

利用二部制教學；並另定有各項輔助方案，以配合實施。戊、附錄：台灣省歷

年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情形統計表，及台灣省各縣市44學年度國民學校應屆畢

業生志願升學人數統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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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十五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要點」

民國47年5月24日

檔 號：0 4 7 / 9 0 2 . 4 6 - 0 0 / 1 / 1 / 0

說  明 ：

教育部為便利僑生回國升學及加強輔導，經會同僑委會訂定本實施要點發布

之。本實施要點曾數度修正，並更名為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，最近

一次修正為民國93年11月15日。依據修正後之辦法規定，凡海外出生連續居住

（留）迄今，或最近連續居住（留）海外8年以上並取得當地居住（留）證及

能獲得當地政府發給回程簽証（特殊地區除外）者，得申請回國就讀各級學

校。僑生申請回國升學，應於每年招生期間，檢具表件向我國駐外機構或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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